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

志愿者管理规定
[bookmark: _Toc49004319]第一章 总则 
第一条 为明确志愿者的工作职责、工作流程及工作内容，保证志愿者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志愿者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，特拟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志愿者（Volunteer，也称志愿人员、义工、志工）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，基于良知、信念和责任，利用自己的时间、技能等资源，自愿参与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活动，无偿为本基金会公益事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。 
第三条 开展志愿服务，应当遵循自愿、无偿、平等、诚信、合法的原则，不得违背社会公德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，不得危害国家安全。
[bookmark: _Toc49004320] 第二章 志愿者招募
第四条 业务部门根据业务需要，有志愿者需求时，提出志愿者招募申请，经部门负责人审批通过后，由综合部具体负责对外发布招募信息，开展招募工作。
第五条 志愿者基本要求:1、具备参加志愿活动基本的体能和技能；2、思想品质良好，有爱心，无不良嗜好，无违法乱纪行为和犯罪前科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；3、志愿者应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；无民事行为能力，但年龄、智力状况适合志愿活动的，应当征得由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，并由监护人补充签署协议，志愿活动期间由监护人陪同参与。
第六条 根据招募申请，由综合部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。志愿者招募信息发布渠道包括但不限于：微信服务号、招聘网站、全国志愿者服务信息系统、微信群、QQ群、朋友圈和其他媒体。志愿者可以联系综合部或志愿者需求部门的相关负责人，通过邮件方式发送《志愿者申请登记表》，申请成为志愿者。
第七条 申请基金会志愿者岗位的志愿者，需由综合部或用人部门及时电话沟通，符合基本要求者，综合部门安排志愿者签署《志愿者服务协议》，收集志愿者身份证复印件，建立志愿者档案，正式成为基金会志愿者。志愿者在正式参与志愿项目服务之前，必须完成志愿服务协议的签署。
第八条 志愿服务协议由综合部主动联系志愿者办理续签手续，志愿者不愿续签的，将自动退出基金会的自愿服务。合同签署手续，通过远程邮寄或传真的方式实施。志愿者因此而支付的快递费，由基金会予以报销。
第九条 正式签署成为基金会志愿者后，由综合部引导志愿者，到民政部“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”中注册志愿者信息。由各志愿项目负责人，在该系统中建立项目，并将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加入到“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”的项目中。
第十条 志愿者在基金会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期间，必须享受志愿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目前，各城市每年由财政出资，通过招投标方式为实名注册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因此，综合部要确保所有签署协议的志愿者在“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”中必须注册成功。部分城市针对志愿者推出的“增值保险”，综合部门可以安排给志愿者购买，每人每年的保费不可超过50元。
[bookmark: _Toc49004321]    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
第十一条 对于签署协议后的志愿者，志愿者管理人员在一个月之内，通过电话或网络视频的方式对志愿者进行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基金会介绍、项目的目的和宗旨、项目形式和流程、志愿活动注意事项。
第十二条 为了方便日常管理以及和志愿者平时沟通和关系维护，建立志愿者QQ群/微信群。
1、 针对基金会的志愿者建立群，便于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，项目开展信息，该群由秘书处维护管理。
2、 建立项目志愿者群，针对某一具体志愿项目，加入参与该项目或意向参与的志愿者。该群由志愿项目负责人管理。
3、 群管理员要带动活跃群，定期做时事、经典新闻等群内日常分享。实时发布志愿者服务情况、受助者因志愿者的服务所产生的变化、受助者对志愿者的感谢等信息。
第十三条 对于志愿者的服务项目、地点、时间期间，必须做好记录。记录工作由志愿项目管理人员完成。
第十四条 志愿者权利及荣誉
1、志愿者享有监督、建议、批评、出入组织自由的权利。
2、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，基金会相关工作人员及部门应尽最大努力予以帮助解决。
3、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、其他志愿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权利。
4、开具志愿服务证明：凡为基金会项目提供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，如果有需要，均可由综合部门为其提供志愿服务证明，或为其在学校志愿服务证上盖章签字；特殊情况，由志愿者管理工作负责人具体决定。
5、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：每年由志愿者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评选，给优秀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，对表现特别优异的志愿者，由志愿者管理部门撰写通讯稿，征得志愿者本人同意后，在基金会相关网站、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等网络媒体上予以宣传，在基金会各办公室公告墙上予以公示宣传。
第十五条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，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注意防范和识别风险，并妥善采取措施，防范风险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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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志愿者对基金会不够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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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除以上列举之外，还有很多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敏锐发现，及时补救。



第十六条 志愿者退出，以下情况，志愿者可以退出基金会的志愿服务团队，终止志愿服务协议。
1、 在志愿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间内，志愿者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综合部出具解除协议通知。
2、 志愿服务协议期满，未能续签协议的，自动解除志愿服务协议。
3、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，志愿者有违法乱纪行为或有违志愿精神的行为发生，根据协议约定，综合部出具解除协议通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七条 本规定于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审议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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